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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及继续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拟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

相关事项，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５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

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展，也不影响公司正常资金周转和需要的前提下，

增加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６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和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内容详见公

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８

）。

公司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及继续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签订《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合同》，使用人民币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理财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４

日，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目前公司已经收回理财本金人民币

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及理财收益

３．２５

万元。

二、本次继续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１

、产品名称：上海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ＪＧ１０６７

期

２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３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４

、认购金额：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５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６

、产品收益率（年化）：

３．３５％

７

、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８

、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

９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上海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安排相关人员对银行理财产品进行预估和预测， 购买后及时分析和监控

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公司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

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高安全性、 高流动性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展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适度的低风险理财，能够使公司获得一定投资收益，从而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已到期收回的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理财委托方 产品名称

理财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投资

收益

资金

性质

上海浦发银行南

汇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５

年

ＪＧ７２０

期

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８．２１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２３．２６

闲 置 募 集

资金

交通银行宝山支

行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９２

天

５

，

９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８．２５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５６．５１

闲 置 募 集

资金

上海浦发银行南

汇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２０１５

年

ＪＧ９２６

期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４ ２０１５．１２．７ ３．２５

闲 置 募 集

资金

（二）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理财委托方 产品名称

理财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资金

性质

交通银行宝山支

行

蕴通财富

．

聚通

２２９

（

５４

）号

１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４ ２０１５．１２．２８ ３．６％

闲置自有

资金

上海浦发银行南

汇支行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３

号

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３ ２０１６．２．２２ ３．２％

闲置自有

资金

上海浦发银行南

汇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

２０１５

年

ＪＧ１０２１

期

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２５ ２０１６．２．２５ ３．２５％

闲置募集

资金

交通银行宝山支

行

蕴通财富

．

日增利

３０

天

５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１．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３．９％

闲置募集

资金

上海浦发银行南

汇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

２０１５

年

ＪＧ１０６７

期

１

，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１２．９ ２０１６．３．９ ３．３５％

闲置募集

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 包括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

９

，

３００．００

万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合计为人民币

１５

，

３０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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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９３

，

０８０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３９５

，

６９６

，

９２７

股的

０．０２％

。本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人数为

７

人，回购价格为

１９．３０８

元

／

股，授予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

手续。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王德林、肖

树新、缪建玉、刘飞飞、陈鹰搏、叶剑轩、卢创等

７

人已辞职，其所持有的已获授而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

公司回购并注销。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已于近日办理完毕了本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事宜。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将完整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备案申请材料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公司获悉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及

２０１５

年第

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７

日，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及数量的调整、限制性

股票的授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说明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王德林、肖树新、缪建玉、刘飞飞、陈鹰搏、叶剑轩、

卢创等

７

人已辞职，其所持有的已获授而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

１９．３０８

元

／

股的价格回购上述

７

人所持有已不符合解锁条件的

９．３０８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发表了意见，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９．３０８

万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

３９５

，

６９６

，

９２７

股的

０．０２％

，本次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人数为

７

人，回购价格为

１９．３０８

元

／

股。公司就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向上述

７

名原

激励对象支付回购款共计人民币

１

，

７９７

，

１８８．６４

元。

２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

２０１５

］第

４００３００２１

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认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止，贵公司已支付已离职激励对象回购价款合计人民币

１

，

７９７

，

１８８．６４

元，其中减少股本人民币

９３

，

０８０

元。

３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办理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１３５

，

７７６ ４．８４％ －９３

，

０８０ １９

，

０４２

，

６９６ ４．８１％

１

、境内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８７７

，

２５６ １．９９％ ０ ７

，

８７７

，

２５６ １．９９％

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

，

２５８

，

５２０ ２．８５％ －９３

，

０８０ １１

，

１６５

，

４４０ ２．８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６

，

５６１

，

１５１ ９５．１６％ ０ ３７６

，

５６１

，

１５１ ９５．１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０

，

９６９

，

７９１ ５８．３７％ ０ ２３０

，

９６９

，

７９１ ５８．３８％

２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１４５

，

５９１

，

３６０ ３６．７９％ ０ １４５

，

５９１

，

３６０ ３６．８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９５

，

６９６

，

９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９３

，

０８０ ３９５

，

６０３

，

８４７ １００．００％

注：本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11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以书面送达或者电子邮件

和口头通知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本次会议

")

的通知。本次会

议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

建新先生主持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通过了以下议案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践行公司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战略布局及目标

,

同意公司与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前海帕拓逊”或“标的公司”

)

及其股东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姚雪玲、孙

亮亭、敖访记、深圳帕拓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帕拓投资”

)

、珠海安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

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安赐创投”

)(

前海帕拓逊的其他股东统称“资产出售方”

)

签订《增资扩股及股权收购

协议》

,

公司拟以现金

2,500

万元对前海帕拓逊进行增资

,

认缴前海帕拓逊

45.2489

万元的注册资本

,

溢价部分计

入资本公积金

,

在增资后以

27,056.4919

万元的价格收购资产出售方合计持有的前海帕拓逊

40.0741%

的股

权。本公司已持有前海帕拓逊

7.5%

的股权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发布的《对外投资公告》

),

本次增资

及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前海帕拓逊

51%

的股权

,

成为前海帕拓逊的控股股东。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回避

1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增资对象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与公司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

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曾在过去

12

个月内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法人机构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翔曾于

2015

年

5

月

-10

月期间担任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

(

目前已离任

)

。本次增资对象深圳前海帕拓逊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回避

1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确认意见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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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以书面送达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会监事

3

名

,

实际参会监事

3

名

,

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

,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唐鹏先生主

持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的讨论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的议案》

经监事会成员讨论后

,

一致认为

: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在跨境电商领域的战略布局及目标

,

有助于增

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

2,500

万元现金对深圳前海帕

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并以

27,056.4919

万元现金收购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40.0741%

的股权。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增资对象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与公司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

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曾在过去

12

个月内担

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法人机构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翔曾于

2015

年

5

月

-10

月期间担任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

(

目前已离任

)

。本次增资对象深圳前海帕拓逊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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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前海帕拓逊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

收购其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

: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因此存在不确定性。尽管在本次交易前

,

公

司已在相关领域进行了前期布局

,

具备了一定的经营及管理经验

,

但本次交易后仍面临企业整合等经营管理

风险

,

特提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告“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

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1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15

年

12

月

14

日

,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与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前海帕拓逊”或“标的公司”

)

及其股东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姚雪

玲、孙亮亭、敖访记、深圳帕拓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帕拓投资”

)

、珠海安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安赐创投”

)(

上述十一名股东以下简称“资产出售方”

)

签订了《增资扩股及股

权收购协议》

(

以下简称“该协议”

),

公司拟以现金

2,500

万元对前海帕拓逊进行增资

,

认缴前海帕拓逊

45.2489

万元的注册资本

,

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

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

在增资后以

27,056.4919

万元的价格以现

金方式收购资产出售方合计持有的前海帕拓逊

40.0741%

的股权

(

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本次增资与本次收购

统称“本次交易”

)

。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前海帕拓逊

7.5%

的股权

(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9

日发布的

《对外投资公告》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前海帕拓逊

51%

的股权

,

成为前海帕拓逊的控股股东。

2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对象为前海帕拓逊

,

与公司存在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曾在过去

12

个月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的法人机构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翔曾于

2015

年

5

月

-10

月期间担任前

海帕拓逊的董事

(

目前已离任

)

。本次增资对象前海帕拓逊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3

、

2015

年

12

月

14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

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避的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五条的相关规定

,

在一个会计年度内

,

对外投资累计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20%

后的其他对外投资项目须经股东大会审批。 根据公司签订的相关投资协议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

,

协

议约定的公司各项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１

对深圳前海帕拓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１

，

２２４

２

对广州百伦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１

，

２００

３

对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９

，

０００

４

对深圳市跨境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４

，

８４０

５

对苏州易极云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２

，

６１０

６

对上海飞书广告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９８０

７

对深圳市澎湃孵化器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９６０

８

对山西金虎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投资

１

，

７９３．４１

９

对珠海安赐成长玖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进行投资

６

，

４８０

合计

２９

，

０８７．４１

如上表所列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今

,

协议约定的公司各项对外投资累计金额为

29,087.41

万元

,

加上本次交

易投资金额

29,556.4919

万元

,

合计

58,643.9019

万元

,

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

公司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900,383,890.63

元

)

的

20%,

故

,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欧阳建国、杨波、苏长玲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

本次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涉及关联交易

,

涉及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开透明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的审计和评估

,

本次交易

价格以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

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

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有利于促进产业整合

,

增强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协调效应

,

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持续发展能力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与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特别是广大中小股

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

,

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

符合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的相关安排

,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一

)

自然人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姚雪玲、孙亮亭、敖访记

1

、邓少炜

,

身份证号码

:3306831987****0033

。

2

、刘永成

,

身份证号码

:4406831984****621X

。

3

、王佳强

,

身份证号码

:3501811987****151X

。

4

、高戈

,

身份证号码

:3301061973****0015

。

5

、陈巧玲

,

身份证号码

:4401831986****4840

。

6

、刘剑晖

,

身份证号码

:4453221985****4630

。

7

、姚雪玲

,

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5****5843

。

8

、孙亮亭

,

身份证号码

:1502041958****0034

。

9

、敖访记

,

身份证号码

:4417021970****421X

。

上述自然人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

与本

公司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深圳帕拓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1

、基本情况

(1)

名称

:

深圳帕拓投资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2)

注册地

: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南

49

号

6

栋

B202

(3)

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4)

执行事务合伙人

:

邓少炜

(5)

出资额

:50

万元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7602441658

(7)

主营业务

:

股权投资

(8)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邓少炜为其实际控制人

2

、关联关系说明

帕拓投资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

与本公

司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

)

珠海安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1

、基本情况

(1)

名称

:

珠海安赐创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

有限合伙

)

(2)

注册地

: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

-675

(3)

企业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4)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安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林显提

)

(5)

出资额

:500

万元

(6)

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003000037763

(7)

主营业务

: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

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8)

实际控制人

:

殷敏、陈长洁为其实际控制人

2

、关联关系说明

安赐创投为安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安赐资产”

)

旗下的基金管理平台

,

珠海横琴安赐文化互

联叁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安赐文化互联叁号”

)

为安赐资产旗下的基金

,

两者均为安赐

资产控制的企业。安赐文化互联叁号为本公司的股东

,

持有本公司

20,979,018

股

,

持股比例为

3.3%,

为本公司

前十名股东之一。但是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安赐创投并不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方。

除上述情况外

,

安赐创投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为前海帕拓逊

,

其股权权属清晰。前海帕拓逊的基本情况如下

:

(

一

)

基本情况

1

、名称

:

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

、住所

: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

3

、注册号

:440301112126330

4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5

、法定代表人

:

邓少炜

6

、注册资本

:1,176.4708

万元

(

人民币

)

7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23

日

8

、经营范围

:

大数据、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通信产品、数码产品、计算机应用软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9

、现有股权结构

:

股东名称

／

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邓少炜

４２９．８８２５ ３６．５４

刘永成

２３２．３５３０ １９．７５

王佳强

１５２．００００ １２．９２

高戈

３９．４１２０ ３．３５

陈巧玲

３９．００００ ３．３１５

刘剑晖

３１．９４１０ ２．７１５

姚雪玲

１６．５８８０ １．４１

跨境通

８８．２３５４ ７．５０

敖访记

４０．３６９２ ３．４３１３

孙亮亭

１４．４１７６ １．２２５５

安赐创投

３３．４４８６ ２．８４３２

帕拓投资

５８．８２３５ ５

合计

１

，

１７６．４７０８ １００

10

、主营业务

:

前海帕拓逊是一家跨境电子商务公司

,

致力于将中国高品质的产品

(

各类基于无线和蓝牙电子产品

,

包

括但不限于手机配件、 汽车配件等

)

销售到全世界各地。 公司已经孵化三个基于欧美电商网络的品牌

,

如

mpow,

以高品质高性价比建立了一定的影响力

;

并已经建立多个基于欧美本土的营销模式

(

如基于社交网络

的粉丝集群转化

),

同时将会朝着以本土化、品牌化、粉丝化的方向进一步深入发展

;

市场已经覆盖到美、英、

德、法、日等

11

个国家

,

现已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建立独立的仓库体系。

11

、审计情况及财务数据

前海帕拓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有限合伙

)

(

以下简称“正中珠江”

)

审计

,

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广会专字

[2015]G15040680010

号的审计报告

,

具体合并财

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

,

前海帕拓逊的资产总额

104,134,780.84

元

,

负债总额

49,294,735.46

元

,

应收账款

7,586,

812.38

元

,

净资产

54,840,045.38

元

,2015

年

1-8

月营业收入

227,079,499.87

元

,

营业利润

24,576,550.24

元

,

净利润

19,631,976.10

元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36,542.19

。

12

、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

100%

股权经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众联评估”

)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

分别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

并出

具了国众联评报字

[2015]

第

3-033

号资产评估报告

,

具体情况如下

:

(1)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

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8

月

31

日资产总额账面值

3,275.79

万元

,

评估值

6,594.04

万元

,

评估增值

3,318.25

万元

,

增值率

101.30%;

负债总额账面值

280.39

万元

,

评估值

280.39

万元

,

评估无增减值

;

净资产账面值

2,995.40

万元

,

评估值

6,313.65

万元

,

评估增值

3,318.25

万元

,

增值率

110.78%

。

(2)

收益法评估结论

:

采用收益法对前海帕拓逊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65,258.75

万元

,

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

2,995.40

万元增

值

62,263.35

万元

,

增值率

2,078.63%

。前海帕拓逊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合计

5,484.00

万元

,

相对

于合并报表

,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增值

59,774.75

万元

,

增值率

1,089.98%

。

(3)

对评估结果选取的说明

:

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58,945.10

万元

,

差异率为

933.61%,

差异的主要原因

:

1

、资产基础法为从资产重置的角度间接地评价资产的公平市场价值

,

资产基础法运用在整体资产评估

时不能合理体现各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性。

收益法则是从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的基本依据———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的角度评价资产

,

符合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

,

从理论上讲

,

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被评估单位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

而收益法评估的价值中体现了被评估单位存在

的整体无形资产价值

,

如商誉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

3

、两种评估方法反映的价值内涵不同引起的差异。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对资产的投入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

购建成本

),

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

化

;

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

,

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力

(

获利能力

)

的大小

,

这种获利能力

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企业经营管理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4

、由于被评估单位经营上主要依靠销售渠道、管理团队、成熟仓储、物流体系和品牌效应

,

这些因素对

被评估单位的收益大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被评估单位存在未在账面上反映的无形资产

,

包括可确

指和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

,

如销售渠道、管理团队、成熟仓储、物流体系和品牌效应等。资产基础法仅从成本

的途径反映了账面资产的现时价值

,

未将帐外的无形资产单独剥离评估

,

而收益法则从被评估单位包括账面

和帐外资产的整体资产预期收益出发

,

反映了被评估单位所有资产的组合价值。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股权收购

,

根据评估目的

,

本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

,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前海帕拓逊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65,258.75

万元

,

人民币

大写金额为

:

陆亿伍仟贰佰伍拾捌万柒仟伍佰元。

(4)

评估增减值原因分析

:

1

、资产基础法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主要是长期投资控股全资子公司增值的影响

,

母公司账面长期投资是投资成本

,

经对控股全资子公司进

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

并按评估后子公司的净资产价值作为长期投资价值

,

子公司评估净资产增值的主要

原因是

2015

年

1-8

月的利润增加

2000

万元

,

另库存商品经市场法评估增值。

2

、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法高的原因分析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前海帕拓逊资产负债表为基础

,

未包括如商誉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

,

而收益法评

估的价值中体现了前海帕拓逊存在的整体无形资产价值。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增资扩股

1

、基本情况

公司出资现金人民币

2,500

万元对前海帕拓逊进行增资

,

认缴前海帕拓逊

45.2489

万元的注册资本

,

增资

后

,

公司共计持有前海帕拓逊

10.9259%

的股权。届时前海帕拓逊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

股东

／

姓名

/

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邓少炜

４２９．８８２２ ３５．１８６６％

刘永成

２３２．３５３０ １９．０１８５％

王佳强

１５２．００００ １２．４４１５％

高戈

３９．４１２０ ３．２２５９％

陈巧玲

３９．００００ ３．１９２２％

刘剑晖

３１．９４１０ ２．６１４４％

姚雪玲

１６．５８８０ １．３５７８％

孙亮亭

１４．４１７６ １．１８０１％

敖访记

４０．３６９２ ３．３０４３％

跨境通

１３３．４８４３ １０．９２５９％

帕拓投资

５８．８２３８ ４．８１４８％

安赐创投

３３．４４８６ ２．７３７８％

合计

１

，

２２１．７１９７ １００％

2

、增资款的支付

公司应于该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前海帕拓逊支付

2,500

万元投资款。

3

、作价依据

国众联评估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前海帕拓逊

100%

股权进行评估

,

评估值为

65,258.75

万元

,

经协

议各方协商确认

,

前海帕拓逊的整体投前估值为

6.5

亿元。

(

二

)

股权收购

1

、收购标的

公司收购的标的为前海帕拓逊

40.0741%

的股权。

2

、交易价格

国众联评估以

2015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前海帕拓逊

100%

股权进行评估

,

评估值为

65,258.75

万元

,,

参考

前述评估结果并经协议各方协商确认

,

收购标的的价格为

27,056.491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

股东姓

名

／

名称

转让出资额

（万元）

转让的股比

对价

（万元）

转让后出资额（万

元）

转让后股比

邓少炜

１８４．５７８０ １５．１０８０％ ９

，

６９８．２５４０ ２４５．３０４２１ ２０．０７８６％

刘永成

９９．７６３４ ８．１６５８％ ５

，

２４１．８５５０ １３２．５８９５７ １０．８５２７％

王佳强

６５．２６４０ ５．３４２０％ ３

，

４２９．１５７２ ８６．７３５９９ ７．０９９５％

高戈

１６．９２２６ １．３８５１％ ８８９．１６０８ ２２．４８９４２ １．８４０８％

陈巧玲

１６．７４５２ １．３７０６％ ８７９．８３８２ ２２．２５４８５ １．８２１６％

刘剑晖

１３．７１４２ １．１２２５％ ７２０．５８１３ １８．２２６８４ １．４９１９％

姚雪玲

１６．５８８０ １．３５７８％ １

，

１４０．５１７０ － －

孙亮亭

１４．４１７５ １．１８０１％ ９９１．２８４０ － －

敖访记

４０．３６９３ ３．３０４３％ ２

，

７７５．６１２０ － －

跨境通

－ － － ６２３．０７７５ ５１．００００％

帕拓投资

－ － － ５８．８２３８ ４．８１４８％

安赐创投

２１．２３１０ １．７３７８％ １

，

２９０．２３２５ １２．２１７６ １％

合计

４８９．５９３２ ４０．０７４１％ ２７

，

０５６．４９１９ １

，

２２１．７１９７ １００％

3

、收购股权对价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对前海帕拓逊进行收购。共分四期进行支付对价

:

第一期

:

该协议约定的股权收购申请手续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向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

巧玲、刘剑晖按其各自转让出资额的比例支付约定对价的

60%;

公司向姚雪玲、孙亮亭、敖访记、安赐创投按

其各自转让出资额的比例支付约定对价的

100%

。

第二期

:

在经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海帕拓逊

2015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向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按其各自转让出

资额的比例支付约定对价的

20%;

第三期

:

在经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海帕拓逊

2016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向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按其各自转让出

资额的比例支付约定对价的

10%;

第四期

:

在经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海帕拓逊

2017

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公司向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按其各自转让出

资额的比例支付约定对价的

10%

。

在该协议约定的股权收购交割完成后

18

个月内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应当合

计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的股票不低于

400

万股

,

其中邓少炜、刘永成合计购买本公司的股票不低于

267

万股。该等股票买入数量达到此处约定的股票数量后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卖出

,

满

12

个月后可以出售

40%,

满

24

个月后可以出售

40%,

满

36

个月后可以出售

20%

。

除上述约定外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应当在该协议约定的股权收购交割完成

后

30

个月内

,

通过二级市场合计再购买本公司的股票不低于

200

万股

,

其中邓少炜、刘永成合计购买本公司的

股票不低于

133

万股。该等股票买入数量达到此处约定的股票数量后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卖出。

(

三

)

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依照法律及公司《公司章程》规定

,

由公司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

及各方签署该协议。

(

四

)

交割

(1)

该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

完成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该协议项下公司对前海帕拓逊增资

扩股的变更登记申请。

(2)

该协议约定的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后

10

个工作日内

,

完成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该协

议项下股权收购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

(

五

)

期间损益归属

股权收购的基准日至交割日止

,

前海帕拓逊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股权转让后的前海帕拓逊全体股东

享有。

(

六

)

未分配利润安排

股权收购的基准日前

,

前海帕拓逊的账面未分配利润以及股权转让基准日后前海帕拓逊的净利润由转

让后的股东共同享有。

(

七

)

税费承担

本次交易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各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

八

)

过渡性安排

股权收购完成交割前

,

对应的资产出售方应保证持续拥有前海帕拓逊合法、完整的股权以使其权属清

晰、完整

;

确保前海帕拓逊不存在司法冻结、为任何其他第三方设定质押或其他权益

;

合理、谨慎地运营、管理

前海帕拓逊

;

不从事任何非正常的导致前海帕拓逊价值减损的行为

,

亦不从事任何导致前海帕拓逊的无形资

产或经营资质无效、失效或丧失权利保护的行为

;

保证前海帕拓逊的经营状况将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股权收购交割日前

,

前海帕拓逊如实施日常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前海帕拓逊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决

策

,

应征得公司的书面同意。

该协议签署后

,

未经公司书面同意

,

不得对前海帕拓逊的股权进行再次出售、抵押、质押、托管或设置任

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

(

包括优先购买权或购股权等

),

亦不就前海帕拓逊的股权的转让、抵押、质

押、托管或设置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或第三方权利等事宜与其它任何第三方进行交易性接触

,

签订备忘录、

合同书、谅解备忘录

,

或与前海帕拓逊股权转让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前海帕拓逊股权转让条款的合同

或备忘录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

九

)

盈利承诺及补偿

交易各方同意

,

本次交易涉及的盈利承诺之承诺期及补偿期为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

度。

(1)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承诺

,

前海帕拓逊在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分别可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元、

6,000

万元、

8,000

万元及

10,000

万元

(

如邓

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在承诺期内对可实现的净利润做出其他承诺的

,

以孰

高者为准

)

。

(2)

补偿期内

,

如前海帕拓逊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则邓

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应当对公司进行补偿。

当年应补偿现金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

)÷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

承诺净利润总和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

-

已补偿现金。

帕拓逊的净利润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结果为准。

(3)

如发生约定的补偿责任

,

则由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在收到公司关

于业绩补偿的通知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

,

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实施补偿。如届时公司尚有向邓少炜、刘永成、王

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付清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

公司有权从中抵扣。

(4)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对上述补偿责任的内部承担比例按照其各

自在本次收购中出售的股权比例占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合计在本次收

购中出售的股权比例计算。

(

十

)

协议生效条件

该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成立

,

满足上述第

(

三

)

点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之日起生效。

(

十一

)

激励与奖励措施

在前海帕拓逊依照该协议约定完成了业绩承诺期内的全部承诺后

,

公司将择机以股票期权或者限制性

股票的方式向由公司、邓少炜、刘永成共同确认且符合相关监管要求的前海帕拓逊核心管理人员进行股权

激励

(

核心管理人员名单和具体激励方案由公司、邓少炜、刘永成择机按照届时的实际情况和有关规定的程

序协商确定

,

并按照相关监管规则办理

)

。

如前海帕拓逊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净利润总额超过业绩承诺期内该协议约定的净利润之和

,

对于超

过的部分

,

公司将在前海帕拓逊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

60

天内奖励给邓少炜、刘永成确定的核心管理

人员

,

该等奖励上限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

十二

)

任职承诺与禁业竞止承诺

(1)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作出任职承诺如下

:

在本次收购交割完成后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至少在前海帕拓逊或公司任职

满

36

个月。

在本次收购交割完成后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如违反上述任职期限承诺

,

则应

向公司支付补偿

,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自股权收购交割日起任职期限不满

12

个月的

,

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50%

作为赔偿金返还给

公司

;

自股权收购交割日起任职期限已满

12

个月不满

24

个月的

,

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40%

作为赔

偿金支付给公司

;

自股权收购交割日起任职期限已满

24

个月不满

36

个月的

,

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的

30%

作为赔

偿金支付给公司。

(2)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作为关键管理人员作出竞业禁止承诺如下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作为关键管理人员自其从前海帕拓

逊离职后两年内

,

未经公司同意

,

不得以自己名义或他人名义在前海帕拓逊或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

从事与前

海帕拓逊或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

;

不得在

前海帕拓逊或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

在其他与前海帕拓逊或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任职或领薪

;

不得

以前海帕拓逊或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名义为前海帕拓逊现有客户或合作伙伴提供与前海帕拓逊或其控股

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服务。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中任何一方作为关键管理人

员违反本项承诺的所得归前海帕拓逊所有

,

且应当就其每次违反承诺的行为另行向前海帕拓逊支付

300

万

违约金。

(

十三

)

其他约定

(1)

交易各方同意

,

在经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海帕拓逊

2015

年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并确认前海帕拓逊基本完成

2015

年承诺的净利润后

,

邓少炜、刘永成有权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要求

本公司收购前海帕拓逊

39%

的股权

(

含安赐创投持有的前海帕拓逊

1%

股权

),

届时将由各当事方另行签订股

权收购协议

,

收购对价按照届时邓少炜、刘永成等管理层股东承诺的

2016-2018

年共三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

均值的

12.8

倍确定

,

相关股权转让程序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办理。

(2)

各方同意

,

在经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前海帕拓逊

2015

年及

2016

年财务报

表进行审计并确认前海帕拓逊基本完成

2015

年、

2016

年承诺的利润后

,

邓少炜、刘永成有权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要求本公司收购其持有前海帕拓逊剩余的

10%

的股权

,

届时将由各当事方另行签订

股权收购协议

,

收购对价按照届时邓少炜、刘永成等管理层股东承诺的收购当年净利润的

14

倍确定

,

相关股

权转让程序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办理。

该协议还对本次交易的相关的人员、董事会安排、各方的承诺和保证、不可抗力、保密、违约责任、适用

的法律和争议解决、该协议生效前各方责任的特别约定等做了约定。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前海帕拓逊员工与前海帕拓逊之间的劳动关系和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因前海帕拓逊股东变更

而发生改变

,

前海帕拓逊现有员工采取全部保留的方式

,

按前海帕拓逊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履行。

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

,

前海帕拓逊将设立公司董事会

,

公司有权向帕拓逊委派过半数的董事会成员。

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独立经营

,

能够做到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的独立管

理。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1

、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本次对前海帕拓逊进行增资及收购可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

提高公司的资

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

切实保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2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前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较小影响

,

未来如前海帕拓逊达成业绩承诺

,

则会影响到公司的整

体经营业绩和盈利规模。

3

、风险因素

(1)

行业政策风险

国家为促进跨境电商行业的加速发展

,

接连颁布利好政策

,

并提出具体措施以解决跨境电商在通关、支

付、结汇、税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

,

目前国家相关政策

,

特别是各试点城市的相关政策尚处于探索

阶段

,

部分实施细则尚未明确

,

因此

,

企业需及时应对政策更新

,

相应进行业务调整

,

存在一定的行业政策风险

和经营不稳定的风险。

(2)

行业竞争风险

公司进入领域为跨境出口零售电商

,

该行业在技术、业务服务模式上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产品和模式

创新更替较快

,

竞争激烈。公司除了应对行业已上市跨境出口零售电商如兰亭集势、

DX

控股的竞争外

,

市场

份额也面临如

EBAY

、

Amazon

、速卖通等综合门户类跨境出口零售电商的挤压

,

同时未来行业的新进入者也

会对行业造成冲击。如公司未来不能准确把握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

,

及时进行技术引进升级和业务创新

,

则

存在竞争优势减弱、经营业绩下滑等经营风险。

(3)

经营风险

未来前海帕拓逊若不能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机会

,

及时进行技术升级和业务创新

,

则存在竞争

优势减弱、经营业绩下滑等经营风险。

(4)

人力资源管理风险

作为互联网电商运营企业

,

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是其未来技术、业务模式、持续创新、持续盈利的重要

因素。如果前海帕拓逊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失

,

将对前海帕拓逊的经营产生不利

,

影响其实现未来的盈利

目标。

(5)

汇率波动风险

前海帕拓逊通过多渠道销售方式将产品销售到全球诸多国家及地区

,

主要采用美元、加元、欧元、英镑

等货币进行结算。未来如果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币种升值趋势加大

,

将影响前海帕拓逊商品的销售价格

,

削

弱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

同时还可能产生汇兑损失。

(6)

交易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交易协议签署后

,

公司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

,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

(7)

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根据该协议

,

邓少炜、刘永成、王佳强、高戈、陈巧玲、刘剑晖、帕拓投资承诺

,

前海帕拓逊在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分别可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800

万、

6,000

万元、

8,000

万元及

10,000

万

元。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

,

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行业景气度的波动、市场竞争加剧、技术更新较快等原

因可能出现业绩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尽管该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方案可以较大程度地保障公司及广大股

东的利益

,

降低投资风险

,

但如果前海帕拓逊未来出现经营未达预期的情况

,

则会影响到公司的投资目标。

(8)

无法履行业绩补偿风险

如前海帕拓逊未达到相应的业绩承诺

,

相关股东需根据该协议承担业绩补偿责任。如前海帕拓逊承诺

股东无法根据该协议的约定支付业绩补偿金额

,

且其持有的前海帕拓逊的剩余股权等资产不足以抵付该等

补偿

,

则存在前海帕拓逊承诺股东无法履行业绩补偿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2.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

3.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4.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确认意见

;

5.

《增资扩股及股权收购协议》

;

6.

审计报告

;

7.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40� � � �证券简称:跨境通 公告编号:2015-117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召开

,

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

(

星期三

)

下午十四时三十分。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9

日

-2015

年

12

月

30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

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太原市建设南路

632

号盛饰大厦公司十五楼第二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四

)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者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

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

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六

)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星期三

)

(

七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

八

)

会议出席对象

:

1

、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星期三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

上述议案需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相关要求

,

上述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对单独计票情况进行披

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1

、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

9:00

—

17:00

到太原市建设南路

632

号盛饰大

厦十三层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

传真或

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

不接受电话登记。

2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3

、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和身份证登记。

4

、登记地点

:

太原市建设南路

632

号盛饰大厦十三层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详见附件一。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2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太原市建设南路

632

号盛饰大厦十三层

电话

:0351

—

7212033

传真

:0351

—

7212031

邮编

:030006

联系人

:

董事会秘书 高翔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附件一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640;

投票简称

:

跨境投票。

2

、在投票当日

,

“跨境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12

月

30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1)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或“投票”功能栏目

;

(2)

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3)

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反对”或“弃权”

;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代表议案

1

。每个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

申报。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

关于公司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请一次

,

不能撤单。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前发出的

,

则服务密码当日

下午

13:00

即可使用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

后发出的

,

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或等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四

)

网络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意向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有效期

: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

(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对深圳前海帕拓逊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股权的议案

注

:1

、委托人或委托单位

,

请在委托书中对应的表决意见栏目

:

在累积投票中表明投票数量

;

如委托人或

委托单位委托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必须在委托书中注明“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2

、同一议案表决意见重复无效。

附件三

回 执

截 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我 单 位

(

个 人

)

持 有 跨 境 通 宝 电 子 商 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

股东账户

: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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